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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检察机关依法抗诉，还了我
们公道。官司折腾了这么多年，终于算
清了这笔工程款，我们险些多赔了200
万元啊……”近日，甘肃省检察院检察
官在对一起装修装饰合同纠纷抗诉案
进行回访时，某酒店负责人高某感慨地
说。

酒店装修起纠纷
酒店被判支付工程款35万余元

2014年5月11日，某酒店与某装饰公
司签订了装饰工程承包合同，约定由某
装饰公司承包某酒店会所3号楼宇内外
装修装饰工程，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竣
工日期为2014年9月10日，同时，双方还
就承包金额、违约责任、工程质量、工程
验收等事项进行了约定。合同履行过程
中，因在装饰合同外增加了变更工程，装
饰公司于2015年6月才将装修好的3号楼
交付给某酒店进行试营业。

2015年7月6日，双方又签订了酒
店4号楼装饰工程承包合同。在4号楼
的施工过程中，因3号楼在装饰合同外
增加了变更工程，双方对4号楼工程工
期、工人工资的发放、材料的采购以
及材料款的支付等事宜产生分歧，又
签订了一份 《补充协议》。同年12月25
日，因双方就工程进度款未达成一致
意见，装饰公司撤离了施工现场。某
酒店为减少损失，将剩余工程发包给
案外人施工完成。

2016年1月26日，某酒店将某装饰
公司诉至榆中县法院，请求判令解除案
涉合同，由某装饰公司支付其经济损失
300万元。对此，某装饰公司提出反诉，
请求判令某酒店支付其工程款396万余
元、违约金59万余元。

案件审理过程中，因双方对3号楼
装饰合同外增加变更工程、4号楼装饰
工程已完工项目的造价不能达成一致
意见，经双方选定，由兰州市中级法院
委托某鉴定机构进行鉴定。鉴定机构在
对双方就鉴定报告反复提出的异议进
行修正后，于2018年5月3日给出最终鉴
定意见，确定3号楼在装饰合同外增加
的变更工程造价71万余元，4号楼已完
工工程造价198万余元。

根据双方合同履行以及鉴定意见
等情况，2018年5月21日，榆中县法院判
决解除双方签订的两份合同，由某酒店
支付某装饰公司工程款35万余元，驳回
双方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
酒店被判支付工程款250万余元

某装饰公司不服法院判决，向兰
州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兰州市中级
法院审查后，以案件认定基本事实不
清为由，裁定撤销原判决，将案件发
回重审。

在案件重审过程中，榆中县法院再
次确认，根据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约
定，在4号楼承建过程中，某酒店先期垫
付人工工资和材料费共计156万余元，
双方对此均无异议。但在工程造价鉴定
过程中，双方就垫付的人工工资和材料
费是否计入4号楼工程总造价的问题产
生争议，且分歧较大。

鉴定机构针对某酒店和某装饰公
司提出的异议进行了答复：针对某装饰
公司提出“甲方垫付的人工工资及材料
费未计入”的异议答复为“不在此鉴定
范围之内”。据此，榆中县法院认为，该
答复意见已经释明鉴定事项内容不包

括某酒店垫付人工工资和材料费的情
形，故4号楼已完工工程的198万余元总
造价中不包括某酒店垫付的156万余元
人工工资和材料费。根据已查明的合同
履行、工程款支付情况，榆中县法院于
2019年 6月 18日 判 决 解 除 案 涉 两 份 合
同，由某酒店向某装饰公司支付3号楼
工程装修款88万余元，支付4号楼工程
装修款162万余元，合计250万余元，驳
回双方其他诉讼请求。

某酒店不服，向兰州市中级法院提
起上诉，被驳回后向甘肃省高级法院申
请再审，亦被驳回。无奈之下，某酒店向

兰州市检察院申请监督。

酒店申请监督
检察院抗诉后法院再次发回重审

“鉴定意见是对4号楼工程总造价的
评估，我们垫付了100多万元工程款，如
果费用叠加计算，那已用在工程里的材
料该怎么鉴定？难道还能从整个工程里
面再甄别出来吗？这走到哪里都难以让
人信服！”某酒店认为，案涉垫付款项所
购买的材料已全部投入4号楼工程建设

中使用，单独区分鉴定已不可能，鉴定机
构的答复应理解为，其承接鉴定的范围
是4号楼整体工程，而不包括对4号楼涉
及156万余元垫付材料费及人工工资的
单独鉴定，法院以鉴定机构回复的“不在
此鉴定范围之内”这一句话，断定4号楼
鉴定总造价中不包括某酒店垫付的人工
工资和资料费，明显有悖事实。

2022年3月24日，兰州市检察院以
本案民事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
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为由向甘肃省检
察院提请抗诉。甘肃省检察院受理案件
后，针对本案的焦点问题——案涉4号
楼鉴定总造价中是否包括某酒店垫付
的156万余元人工工资和材料费，开展
调查核实。

“从调取双方当事人签订的《补充
协议》的内容和当事人的陈述看，4号楼
仍是包工包料，双方对材料费和人工工
资由某装饰公司承担并无异议。”承办
检察官指出，“但是4号楼的鉴定是对整
体工程总造价的鉴定，其中是否包括所
有材料费和人工工资存疑，根据《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
定》，在鉴定机构对于当事人的异议答
复后，当事人仍有异议的，人民法院应
当通知有异议的当事人预交鉴定人出
庭费用，并通知鉴定人出庭，但是本案
中未见鉴定人出庭的情况。”

检察机关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
于如何理解鉴定机构出具的“不在此鉴
定范围之内”这句话，有必要向鉴定机
构进一步调查核实。

2022年5月25日，鉴定机构函复检
察机关：“鉴定意见中，4号楼已完成工
程量的造价鉴定报告中已包含本工程
的所有人工、材料、机械等费用，某酒店
垫付的人工工资及材料费在鉴定4号楼
已完成工程量的造价款中未扣除。”由
此可见，审判机关关于鉴定意见中4号
楼总造价“不包括某酒店垫付的人工工
资和材料费”的事实认定与实际不符。

“一般工程造价中材料费和人工费
属于直接工程费用，是造价核心部分，
对于鉴定机构的鉴定目的、经过、是否
包含垫付的相关费用，鉴定机构最有发
言权，审判机关对鉴定机构回复的‘不
在此鉴定范围之内’理解有偏差，认为
某酒店已垫付的人工工资及材料费不
应包括在4号楼已完成工程量的造价款
中，将其叠加计入后来认定的工程总造
价款中，明显加重了发包方某酒店的支
付责任。”承办检察官认为，鉴定机构已
对争议问题进行了释明，有新证据证明
审判机关关于鉴定机构作出的4号楼已
完成工程的198万余元造价款中不包括
某酒店垫付的材料费和人工工资的认
定确属错误，应予以监督纠正。2022年6
月20日，经兰州市检察院提请抗诉，甘
肃省检察院就此案向甘肃省高级法院
提出抗诉。

2023年1月30日，甘肃省高级法院指
令兰州市中级法院再审本案。兰州市中
级法院开庭审理并采纳了检察机关的抗
诉意见，认为案涉3号楼装饰合同外增加
的工程造价及4号楼已完成工程造价的
具体数额作为本案的基本事实尚未查
明，原审判决不当，于2023年5月30日裁
定撤销原判，发回榆中县法院重审。

2023年10月16日，榆中县法院判决
某酒店向某装饰公司支付工程款61万
余元。某酒店不服，上诉至兰州市中级
法院。

2024年3月12日，兰州市中级法院
作出终审判决，某装饰公司向某酒店返
还多支付的工程款10万余元，驳回某装
饰公司的反诉请求，驳回某酒店其他诉
讼请求。

至此，这场持续多年的诉讼路走到
尽头。

酒店装修，与装饰公司发生纠纷引发诉讼，鉴定机构作出的工程造价鉴定意见成为争议
焦点。因不认可法院判决，酒店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矛盾症结终被解开——

一句话引发多年诉讼

近年来，在检察机关办理的各类
涉企检察监督案件中，一些市场主体
缺乏契约精神，如在分工、合作、交易
过程中不履行、不适当履行、迟延履
行合同约定内容，或法律风险防范意
识淡薄，对市场风险防范不足，不订
立书面合同、只有口头协议或合同条
款约定不明、权利义务失衡等，常会
陷入经年累月的诉讼当中，一些经济
实力较弱的企业被官司拖垮，被巨额
经济损失赔垮的现象屡见不鲜。

本案诉讼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
中，某酒店存在支付工程进度款不及
时，对 3 号楼工程未及时进行竣工验
收即投入使用，与某装饰公司在沟
通、协调、配合等方面存在诸多问
题，在或先后，或交叉，或共同作
用下导致 4 号楼工程延误。在此情
形下，确实难以区分双方各自应当
承担工期延误的违约责任和因此遭

受损失的金额。此后，双方又因法
院对鉴定机构的回复理解偏差陷入
长年讼累之中。

检 察 机 关 在 办 理 本 案 的 过 程
中，通过深入调查核实，依法查明
事实，还当事人公平正义。案件办
结后，又针对此类案件反映出的问
题延伸履职触角，积极开展法律服
务 进 企 业 、 进 商 圈 、 进 园 区 等 活
动，以案释法，增强企业及企业内
部人员的诚信规范意识。办案检察
官还结合办案实际，积极总结和分
析在企业招投标，资质外借与转包、
违法分包、合同签订和履行、工程款
结算、工程索赔、资金走账等涉企案
件多发领域中的常见问题，通过个案
梳理，提炼共性问题，形成具有可借
鉴价值的检察方案，为企业完善管理
制度、提升风险防控能力、规范市场
经营提供帮助和参考。

■检察官说法

企业须强化诚信规范意识

□讲述人：湖北省当阳市检察院 陈佳
本报通讯员刘文明 /整理

“心里的这个疙瘩总算解开了，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2023 年 5 月 9
日，老贺和他的工友送来了一面写有“为民排忧 实事求是”的锦旗，话语间
流露出深深的谢意，这和我最初见到的那个愁眉苦脸的老贺判若两人。这一
切，还得从一场跨越两省的民事执行监督案说起。

6000元执行款“缺席”8年

2014 年底，包工头李某在湖北省当阳市承包文化园的施工工程，由于施
工的项目众多，李某准备将部分工程分包出去。经人介绍，老贺联系到了李
某，并承接了李某手上的部分钻孔业务，双方就劳务报酬进行了口头约定。

2015 年 1 月，老贺如期完成工作任务并通过验收，向李某催要劳务费时，
发现怎么也联系不到李某。李某“人间蒸发”后，老贺走上了讨薪维权路。2015
年 1 月 26 日，老贺将李某诉至法院，法院于 2015 年 3 月 7 日缺席判决李某支
付老贺劳务费 6000 元。

拿到胜诉判决的老贺却迟迟没有拿到自己的劳动报酬。2015 年 5 月，老
贺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并提供了包工头李某名下的财产线索。

一转眼近 8 年过去了，老贺连一分钱都没拿到。对于这样的结果，老贺难
以接受又颇感无奈。2023 年 3 月 16 日，老贺向我院“12309+老百姓家门口的
检察院”平台发送了求助信息，并附上了相关资料照片。

我们看到老贺发来的求助线索后，发现该案已终结本次执行程序长达 8
年。执行数额并不大，为什么迟迟执行不到位呢？带着疑问，我们立刻电话联
系了老贺。为进一步了解情况，我们还前往老贺家中走访。

“时间已经过去了这么久，我都想放弃了，但就是咽不下这口气。不管怎
么样，必须要有个说法啊！”老贺沧桑的脸上写满了无奈，话语中却透露出内
心的坚定。

在进行初步审查后，我院受理了老贺的执行监督申请。于老贺而言，6000
元不仅仅是应得的血汗钱，更意味着公平和正义。

跨越两省开展调查

针对案件长时间执行未果的情况，我们积极开展调查核实，通过调阅法
院卷宗获悉了被执行人李某的身份信息，但除了姓名和身份证号码之外，没
有其他有价值的内容。我们注意到，李某身份证号码开头的数字是“430723”，
根据这一线索，锁定李某的户籍地在湖南澧县。

2023 年 4 月 14 日，我们一行 3 人驱车前往澧县，先后前往民政局和公安
局了解李某的婚姻家庭情况。但由于李某结婚年代较早，婚姻状况未录入民
政局的网络系统，我们又前往当地档案局，在浩如烟海的档案中，寻找了整
整两天，才找到李某的结婚证。

据调查，李某已婚，夫妻二人婚姻关系稳定，并育有两个女儿。随后，我
们前往当地银行，对李某及其配偶的银行流水信息进行查询，发现李某名下
的银行账户余额均为零，但其配偶的银行流水巨大，且账户上有大量余额。

经研判，我们认为李某可能为了逃避执行，将家庭收入和支出全部交由
其配偶管理，致使法院无法强制执行其个人名下财产，存在逃避执行的嫌
疑。根据民法典有关规定，李某与其配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为
夫妻共同财产（另有约定的除外）。对于夫妻共同财产，在其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是不分份额的共有关系，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对被执行人与其他人共有的
财产，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对夫妻一方享有债权的债权人，可以
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被执行人配偶名下的夫妻共同财产。

调查终结后，我们向当阳市法院制发检察建议，建议法院及时恢复对该
案的执行，对被执行人与他人共有的财产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执行完毕，保
障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检察建议促案结事了人和

2023 年 5 月，法院在收到检察建议后，根据我院提供的相关线索，依法对
李某配偶名下的账户余额进行了冻结，并将账户上的 6000 元划扣给了申请
人老贺。

在办理完该案后，我们联系到了远在湖南的李某，告知他不履行法院判
决书确定义务的严重后果，也告知其多年来老贺生活的艰辛，即使暂时拿不
出钱，也应该积极与老贺协商，确定还款计划，而不是不闻不问，甚至一逃了
之。在我们的释法说理下，李某认识到了自己的过错，对老贺表示了深深的
歉意。

在有些人看来，我们办理的不过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案”，但通过办理
此案，我对“人民检察为人民”有了更深的理解。这些“小案”，对百姓而言，往
往是天大的事，关乎着家庭幸福和社会安宁。在以后的工作中，我将聚焦人
民群众急难愁盼，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持续做实“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
件”，答好新时代司法为民检察答卷。

拖了8年的执行款追回来了

再审法庭开庭。

检察机关派员出席再审法庭，发表抗诉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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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启辉铝业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铁四局集团有限
公司诉赤峰启辉铝业发展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6 时 30 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四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邹道军、安徽爱德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任

海琦诉被告邹道军、安徽爱德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中介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皖 0111 民
初 1612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蒋道奎、李承惠、张世翔、梁冰玉、陈成、张劲松、李耀东、卢晓
明、王钰、李记群、刘振强、沈伟、郑晓忠、郑杰兵、第三人安徽中亚
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夏 飞 飞 诉 被 告 蒋 道 奎 、李 承
惠、张世翔、梁冰玉、陈成、张劲松、李耀东、卢晓明、王钰、李记群、
刘振强、沈伟、郑晓忠、郑杰兵、第三人安徽中亚钢结构工程有限公
司合同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8 时 30 分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七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安徽中食安检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武淑灵与精科仪器有限

公司、柴继磊、闫伟、秦书堂、安徽中食安检测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皖 1202 民初 1308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安徽中食安检测有限公司于本
判 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之 日 起 10 日 内 偿 还 原 告 武 淑 灵 代 偿 款 600000
元；二、驳回原告武淑灵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9800 元、财产
保全申请费 3520 元、公告费（以实际发生的票据为准），由被告安徽
中食安检测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安 徽 省 阜 阳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王志房：本院受理原告安徽坤酝酒业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
皖 1202 民初 18992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
内偿还原告安徽坤酝酒业有限公司货款 43500 元，并由你负担案件受
理费 444 元。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安徽坤庆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安徽省安拓地坪装饰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3）皖 1202 民初

18448 号，安徽省安拓地坪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起诉要求：1. 请
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剩余合同价款人民币 17100 元；2. 本案
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
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龚新春、肖汉群、符乐鹏：本院受理张彬彬诉你们合同纠纷一案，

案号：（2023）皖 1202 民初 18577 号，张彬彬起诉要求：1.请求判令被告
支付原告合同款 5000 元；2. 诉讼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因你们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刘晓翠：本院受理原告汪艳诉你与第三人刘亚晖赠与合同纠纷
一案，案号：（2024）皖 1202 民初 2487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民事裁定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颍西人
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管成凯：本院受理唐晶晶与管成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

（2023）皖 1202 民初 19062 号，唐晶晶起诉要求：1. 请求法院判令被
告归还原告借款 20000 元，并支付以未还本金为基数，自 2023 年 7
月 23 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业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3.55%标准计算的逾期利息；2. 请求法
院判令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季圣洁：本院受理原告阜南县徽商建材经销处诉被告季圣洁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皖 1202 民
初 1536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季圣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
内支付原告阜南县徽商建材经销处货款 30000 元及利息。案件受理
费 800 元，公告费（以实际产生数额为准），由被告季圣洁负担，自公告
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
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安徽外星一号智能家电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阜阳兆森包装制品

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3）皖 1202 民初 19110 号，
阜阳兆森包装制品有限公司起诉要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立即
偿还原告货款人民币 36000 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陈爱华：本院受理徐刚强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3）
皖 1202 民初 18946 号，徐刚强起诉要求：1. 请求依法判决被告偿还原
告欠款 9800 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安徽沁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苏少根：本院受理阜阳宇泉保洁

服务有限公司诉你们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4）皖 1202 民初
2367 号，要求支付服务费用 35300 元并承担连带责任，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邓先念：本院受理原告安徽高正建材商贸有限公司与被告邓

先念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3）皖 1202 民初 1161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邓
先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原告安徽高正建材商贸有限
公司租赁费 48900 元及违约金（以 48900 元为基数，按照 2020 年 6 月
份 全 国 银 行 间 同 业 拆 借 中 心 公 布 的 一 年 期 贷 款 市 场 报 价 利 率 计
算，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起至款付清之日止）；二、被告邓先念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原告安徽高正建材商贸有限公司律师费
6000 元；三、驳回原告安徽高正建材商贸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
件受理费 2064 元，由原告安徽高正建材商贸有限公司负担 684 元、被
告邓先念负担 1380 元。本费用交纳义务人应在本判决书生效之日
起 10 日内主动履行，逾期不履行由本院强制执行。自公告之日起
经 3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
诉，本判决将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田伟：本院受理原告阜阳市颍州区利剑干鲜经营部诉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案号：（2023）皖 1202 民初 13763 号，现已审理终结，因采
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宋迎飞：本院受理原告常金亮诉被告宋迎飞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案号：（2024）皖 1202 民初 798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原告要
求被告支付工资款 8372 元，本案的诉讼费、公告费由被告承担。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徐万军、李曼贤：本院受理原告肖国洪诉被告徐万军、李曼贤劳

务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4）皖 1202 民初 1900 号，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拖欠的工资款 21900 元及逾期付款
损失 1156.55 元，本案的诉讼费等由被告承担。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李尧：本院受理安徽通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你物业服务合
同纠纷一案，案号：（2024）皖 1222 民初 624 号，因你居住地不详，有
关法律文书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 2024 年 5 月 21 日 16 时在太和县人民法院第七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太和县人民法院

范县委：本院受理安徽泰鹤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你们物业服
务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4）皖 1222 民初 537 号，因你居住地不
详，有关法律文书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 2024 年 5 月 21 日 15 时在太和县人民法院第七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太和县人民法院

王飞：本 院 受 理 原 告 王 新 春 诉 你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案 号 ：
（2024）皖 1222 民初 1669 号，因你不在户籍所在地，采用法律规定的其
他送达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特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本院定于 2024 年 5 月 8 日 9
时在太和县人民法院旧县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
判。 安徽省太和县人民法院

张波：本院受理郭梅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皖 1202 民初 1201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被告张波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原告郭梅货款
30000 元；案件受理费 550 元、公告费（以实际发生的票据为准），由
被告张波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陈玉龙、四川美青农资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姚银邦与陈
玉龙及第三人四川美青农资有限责任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
号：（2024）皖 1202 民初 3021 号，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湖人民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阜阳市闪电时代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郑州市时空隧道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李凤兰诉你们健康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不在
户籍所在地，案号：（2024）皖 1222 民初 801 号，采用法律规定的其他送

达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特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本院定于 2024 年 5 月 22 日 9 时
在太和县人民法院旧县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安徽省太和县人民法院
尹纯美、马见：本院受理杨小茹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

（2024）皖 1222 民初 1208 号，因你们居住地不详，有关法律文书无法向
你们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 2024 年 5 月
21 日 16 时 30 分在太和县人民法院第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太和县人民法院

我院于 2024 年 2 月 22 日依法受理公益诉讼人安徽省阜阳市人
民检察院诉颍泉区安营小吃部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民
事公益诉讼一案，案号：（2024）皖 12民初 50 号，双方经磋商达成调解
协议，现将协议内容公告如下：一、颍泉区安营小吃部因生产、销售不
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承担惩罚性赔偿金
1000 元，并于收到本案民事调解书之日起 30 日内将上述款项交至安
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上述第一项逾期未履行的，由本院移
送执行。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 30 日则公告期满。在公告期内，社
会各界均可对该协议提出意见及建议。联系人：安徽省阜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民一庭刘媛，联系电话：0558-2172060，联系地址：安徽省阜
阳市颍州区一道河中路 71号特此公告。 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汪涛：本会依法受理申请人马鞍山市盛元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
你方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仲裁庭组庭通
知书、仲裁庭开庭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本会主任
依据《马鞍山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 87 条之规定，依法指定仲裁员
王俊杰一人成立独任仲裁庭审理本案。并定于 2024 年 4 月 30 日 17 时
在本会仲裁二庭开庭。 马鞍山仲裁委员会

闫心平：本会依法受理申请人马鞍山市盛元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与你方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仲裁庭组庭
通知书、仲裁庭开庭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本会主
任依据《马鞍山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 87 条之规定，依法指定仲裁
员王俊杰一人成立独任仲裁庭审理本案。并定于 2024 年 4 月 30 日 16
时在本会仲裁二庭开庭。 马鞍山仲裁委员会

赵家平：本会依法受理申请人马鞍山市盛元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与你方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仲裁庭组庭
通知书、仲裁庭开庭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本会主
任依据《马鞍山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 87 条之规定，依法指定仲裁
员王俊杰一人成立独任仲裁庭审理本案。并定于 2024 年 4 月 30 日 15
时在本会仲裁二庭开庭。 马鞍山仲裁委员会

广德鑫灿劳务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孙长明诉你（单位）
关于工伤待遇等争议一案，因与你（单位）无法联系，根据《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向你（单位）公告送达皖
宣 劳 人 仲 案〔2024〕159 号 应 诉 组 庭 通 知 书 、开 庭 通 知 书 等 法 律 文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 10 日内。并分别定于 2024 年 5 月 7 日 9 时在宣城市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庭（地址 ：宣城市金色阳光大厦裙楼三楼 ；联系电话 ：
0563-3021913）开庭。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宣城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吴家伦：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合肥庐阳区舒三木材经营部与

被执行人吴家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2023）皖 0103 执恢 469
号，执行中，本院依法采取网络询价方式对被执行人杨莉名下位于
合肥市蒙城北路公交四保场 8 幢 603 室（产权证号：合中 005069）的
房产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司法网络询价平台在法定期间出具了
网 络 询 价 报 告 。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出 具 的 询 价 结 果 为
1568518 元 ，江 苏 京 东 信 息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出 具 的 询 价 结 果 为
1065078 元，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出具的询价结果为 1503981
元；本院已裁定对上述房产进行拍卖。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上述网络询价报告及强制执行申请书、限制消费令、财产申报
表、传票、执行裁定书、询价报告、询价结果通知书、执行通知书、报告
财产令、拍卖裁定书、查封裁定书、网络司法事项通知书及平台确认
书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如对询价报告有异
议，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5 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异议。逾期未提出书
面异议的，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王贺苹、韦世玉、杨继忠、姚大玉：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招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与被执行人王贺苹、韦世玉、杨继忠、姚
大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4）皖 0103 执恢 86 号，执行
中，本院依法采取网络询价方式对被执行人杨继忠名下位于合肥
市巢湖路春雨花园 16 幢 403 室（产权证号：包 054125）、姚大玉名下位
于合肥市桐城南路 446 号 1 幢 504 室（产权证号：合蜀 140035992）、合
肥市曙光新村 37 幢 406 室（产权证号：合蜀 140035986）的房产确定
财产处置参考价，司法网络询价平台在法定期间出具了网络询价
报告。合肥市巢湖路春雨花园 16 幢 403 室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出 具 的 询 价 结 果 为 1178827 元 ，江 苏 京 东 信 息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出 具 的 询 价 结 果 为 723399 元 ，淘 宝 软 件 有 限 公 司 出 具 的 询 价
结 果 为 1664068 元 ；合 肥 市 桐 城 南 路 446 号 1 幢 504 室 中 国 工 商 银
行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出 具 的 询 价 结 果 为 2189590 元 ，江 苏 京 东 信 息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出 具 的 询 价 结 果 为 1010720 元 ，淘 宝 软 件 有 限 公 司 出
具的询价结果为 1086781 元；合肥市曙光新村 37 幢 406 室淘宝软件
有限公司出具的询价结果为 1321668 元。本院已裁定对上述房产
进 行 拍 卖 。 因 你 们 下 落 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述网络询价报告及
强制执行申请书、限制消费令、财产申报表、传票、执行裁定书、询
价报告、询价结果通知书、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拍卖裁定书、
查封裁定书、网络司法事项通知书及平台确认书等法律文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如对询价报告有异议，自公告期满
后次日起 5 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异议。逾期未提出书面异议的，本
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岳晓东、徐根华、葛兴军：本院受理原告盛泽东与被告岳晓东、徐
根华、葛兴军、王华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2023）皖 0111 民初
12097 号，本院作出（2023）皖 0111 民初 12097 号民事判决书，被告王华
龙在法定期间向本院提出上诉，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民事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 30日视为送达。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